晋建综〔2022〕84号

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2年

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暨建筑节能检查的通知

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企业：

为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按照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监督检查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实施细则》，结合《2022年泉州市住建行业“点题整治”专项行动方案》部署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22年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暨建筑节能检查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。“福建省工程项目监管系统”中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1.勘察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；

2.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；

3.勘察设计文件深度是否符合要求，是否存在勘察设计变更及重大变更情况；

4.设计文件是否注明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，是否提出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指导意见；

5.建筑防火设计是否符合要求；

6.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设计情况；

7.装配式建筑设计情况；

8.施工图审查质量情况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1.人员安排。成立由市住建局蔡安怀副局长任组长，洪逸群总工程师为副组长，建筑科、消防科工作人员任成员的检查组，并从泉州市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家委员会、泉州市级行政执法检查（勘察设计）行业专家库、泉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建筑、结构、勘察、给排水、电气和暖通等专业各1名专家参与检查。

2.时间安排。按省住建厅工作要求，全年开展2次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检查，上下半年各一次。

3.检查项目。从“福建省工程项目监管系统”的在建项目库中，按照5%的比例随机抽取在建项目开展检查。重点抽查施工图免审项目、公共建筑、住宅建筑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自查整改。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企业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自查整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及施工图审查行为，对照《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检查须提供材料清单》（附件），整理相关内业资料备查。

2.严格执法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由检查组发出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督促企业落实整改。涉嫌违法违规的，按照《建筑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严肃查处。

3.专家费用由我局按照有关规定标准支付。

附件：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检查须提供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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